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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岩场位于合肥市青阳路7号，合肥体育运动学校内。我校攀岩场只有钢架结构，其他设备自备（如攀岩板、岩点、海绵垫、上方保护站、计时设备等）。
二、运营要求
1.项目内容
（1）管理范围
包括攀岩场，及配套设施设备。
（2）运营费用
中标人承担攀岩场及设施设备开放运营的所有运营费用，包括人员费用、水电费用、设施维修费用、停车费用等。
（3）安全责任
中标人在与招标人合作期间，中标人承担攀岩场及附属设施设备等一切场地安全生产责任。如发生安全事故，中标人应负全部赔偿责任，负责向保险公司办理和落实赔偿事宜，保险赔偿金额不足以支付攀岩者索赔金额的，由中标人负责全额赔偿受害人，招标人不承担任何责任。招标人有权终止合作，并无偿收回攀岩场及附属设施、设备使用和经营权。
（4）场地维护
中标人应合理使用攀岩场及附属设施。场地损坏，应自付费用修复或更换，招标人不承担费用且不负修缮义务。
中标人不得随意改变攀岩场的内部结构，确因开展业务需要进行布局调整改造，须先征得招标人书面同意后方可实施装修。
（5）保险
中标人须向保险公司足额办理和购买各项相关因场地运营而发生的场地财产一切险、公众责任保险及人身伤害保险，以预防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
2.运营管理指标
（1）每年8月8日“全民健身日”，场地免费对社会开放。
（2）为参加省运会的攀岩运动员提供训练场地。
3.运营管理要求
（1）中标人不得将此项目下任何一部分转包他人经营。
（2）中标人必须保证攀岩场正常开放，不得出售超过使用年限的票、卡、培训课程。
（3）合同期内，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以及国家、省、市和行业主管部门相关政策，须办理政策规定的所有手续，遵守招标人各项制度，配合招标人完成上级部门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接受招标人职能部门的监督和检查。
（4）中标人负责招生选材及培训。所培训的青少年运动员参加省级以上比赛必须代表合肥市在省体育局或国家体育总局注册。未经合肥市体育局同意，中标人不得擅自输送运动员到外省(市、区)、省内其他地市。
（5）由于不可预见、不可避免、不可克服的不可抗力原因（校园改造、校园搬迁、政府拆迁等）导致一方不能履行合同义务的，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双方均有权解除本合同，且均不互相索赔。 
三、场馆运营期限
   自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壹年。第一年合同到期后，经合同双方同意，可续签合同，最多续签2次，合同一年一签。合同金额不变。合同到期后，中标人有权拆除并带走其投入的可移动装修、设施设备。对于固定附着于地面、墙面的部分，如需拆除，不得损害建筑物的主体结构及原有功能。      
四、报价要求
投标人须报出首年运营费用，本项目首年运营费用底价为6000元，低于底价投标无效，所报费用是其服务期限内使用招标人提供的场地产生的运营费用。投标人须考虑人员费用、公共能耗、保险、材料费、办公费、管理费、公共设备设施维护费、利润等在运营期内所产生的一切费用。
五、要求
1.每年8月8日“全民健身日”及上级行政主管部门要求的免费开放日，攀岩馆需免费对外开放。
2.攀岩票价不得高于市场价。
3.招收的运动员必须注册在合肥市（经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同意的交流运动员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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